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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不定期」繼續性供給契約可否隨時終止？(以高爾夫球俱樂部會員為例)

一、實務見解：

(一)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8號民事判決：類推民法第254~256條得任意終止 「繼續性供給契約，若於中途當事人之一方發生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時，民法雖無明文法定終止契約之規定，但對於不履行契約之債務人，債權人對於將來之給付必感不安，為解決此情形，得類推適用民法第二百五十四條至第二百五十六條之規定，許其終止將來之契約關係，依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條準用第二百五十八條規定，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。本件兩造所訂系爭合約，乃約定上訴人在一定期間繼續不斷提供被上訴人之服務，其性質屬繼續性供給契約，上訴人片面停業六個月，停止提供繼續性服務，為原審認定之事實。則就契約本身，自客觀上觀察，可認為當事人有嚴守履行期間之合意，並對此期間之重要有所認識，上訴人在此停業期間應為之給付，不依債之本旨履行，經過給付期，即成為給付不能，依前開說明，類推適用民法第二百五十五條規定，原審認定被上訴人無待催告，即取得終止權，尚無不合。」

(二)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1619號：類推租賃任意終止規定 「民法就不定期之繼續性契約，如租賃、消費借貸、僱傭、委任等，均以得隨時終止為原則，此由民法第四百五十條第二項、第四百七十八條第二項、第四百八十八條第二項、第五百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即知。是無名之不定期繼續性供給契約，應可類推適用民法相關規定，允許契約當事人有任意終止契約之權。.......按遞延性商品(服務)之預付型不定期繼續性契約，消費者已將費用一次繳清，嗣後始分次、分期或持續取得商品或服務，遞次或持續發生對價給付之效果。當事人間須具有相當之信賴，而因其具有長期性、繼續性之拘束力，應使消費者有任意終止之機制，以求衡平，且消費者無從為同時履行之抗辯，尤應賦予任意終止之權利，以資調和，準此，消費者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繼續性有名契約如租賃之任意終止規定，予以終止。系爭高爾夫俱樂部會員契約，會員於入會之際即須先行繳納全額之入會費及入會保證金，始能取得會員資格，使用高爾夫俱樂部之相關設施及服務。核其性質，應屬遞延性商品(服務)之預付型不定期繼續性契約。原審因認被上訴人得任意終止系爭會員契約，難謂有何違背法令，上訴意旨任依己意執以指摘違背法令，復就原審取捨證據、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，指摘原判決不當，聲明廢棄，非有理由。」

二、學說見解(陳洸岳)：

「不定期」繼續性供給契約，使當事人永久的受到拘束並不妥當，因此，賦予當事人「任意終止」的權利，並無不妥。至於上述判決，卻以信賴關係受破壞、消費者無從為同時履行抗辯，實屬不必要的限制。縱然因可任意終止，而可能導致債權人濫權，惟應交由市場機制來淘汰濫權的債權人，而不是否定債務人可任意終止的權利。 另外，在類推各個「有名契約」相關規定時，應注意租賃(第450條第3項)及消費借貸(第478條後段)，設有先期通知的要求，也就是說當事人應先定相當期限後，契約始生終止的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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